天津外国语大学继续教育学院关于2025年

高等学历继续教育学士学位申请工作的通知
各位同学：

根据《天津外国语大学授予成人高等教育本科毕业生学士学位实施细则（修订）》要求，我校2025年高等学历继续教育本科毕业生申请学士学位工作具体安排如下，请拟申请人认真阅读并严格遵照执行。

1、 申请条件：

 成人高等学历教育本科毕业生申请学士学位条件：
（一）成人本科学士学位申请时效：成人本科毕业生学士学位授予工作仅限于应届毕业生，未在规定时间内申请或申请未通过者不得再次申请学士学位；
（二）业余制本科生完成教学计划规定课程的学习，各科成绩优良，在学期间所学课程平均成绩达到75分（含）以上；
（三）通过我校组织的毕业论文答辩且毕业论文成绩达到良（含）以上；
（四）业余制本科生须参加学校统一组织的“主干课程”考试，且各科成绩合格；
（五）外语成绩要求：
1.业余制非外语专业本科生，本科在籍期间，参加全国英语等级考试PETS（以下简称PETS）三级及以上考试，且笔试成绩合格；或参加全国高等教育自学考试（以下简称高自考）“英语（二）”考试或英语（专升本）课程代码13000，且成绩合格；或托福IBT成绩50分以上；或雅思成绩5.0分以上。
2.业余制英语专业本科生，本科在籍期间参加高自考“日语（一）”“俄语（一）”“第二外语（德语）”“第二外语（法语）”“第二外语（日语）”课程代码00840等考试之一，且成绩合格；或通过日本语能力测试3级、德语欧标B1级、法语欧标A2级、对外俄语等级测试B1级之一。
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本科毕业生申请学士学位条件：
（一）自学考试本科学士学位申请时效：自学考试的本科毕业生学士学位授予时间是毕业一年之内（以毕业证日期为准），未在规定时间内申请或申请未通过者不得再次申请学士学位；
（二）自学考试本科毕业生，各门课程平均成绩达到70分（含）以上；
（三）通过我校组织的毕业论文答辩且毕业论文成绩达到良（含）以上；
（四）外语成绩要求：
1.非外语专业（普通类）本科毕业生，在取得自学考试准考证后，凡参加学位外语考试且成绩合格；或参加PETS三级及以上考试，且笔试成绩合格；或参加高自考“英语（二）”或“英语（专升本）”课程代码13000考试，且成绩达到70分及以上者；或托福IBT成绩50分以上；或雅思成绩5.0分以上。
2.非外语专业（高职衔接类）本科毕业生，在籍期间凡参加全国大学英语四级考试，且成绩达到400分及以上；或已参加学位外语考试，且成绩合格；或参加全国英语等级考试（PETS）三级及以上考试，且笔试成绩合格；或托福IBT成绩50分以上；或雅思成绩5.0分以上。
3.英语专业（普通类、高职衔接类）本科毕业生，在籍期间凡参加学位外语考试（非英语），且成绩合格；或参加高自考“日语（一）”“俄语（一）”“第二外语（德语）”“第二外语（法语）”“第二外语（日语）”课程代码00840等考试之一，且成绩达到70分及以上者；或通过日本语能力测试3级、德语欧标B1级、法语欧标A2级、对外俄语等级测试B1级之一。
4.日语专业（普通类、高职衔接类）本科毕业生，在籍期间凡参加学位外语考试，且成绩合格；或参加高自考“英语（一）”“俄语（一）”“第二外语（德语）”“第二外语（法语）”“第二外语（英语）”课程代码00845等考试之一，且成绩达到70分及以上者。或通过德语欧标B1级、法语欧标A2级、对外俄语等级测试B1级之一；或托福IBT成绩50分以上；或雅思成绩5.0分以上。

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本科毕业生，除达成上述条件外有下列情况之一者不能授予学士学位：
（一）自《天津外国语大学授予成人高等教育本科毕业生学士学位实施细则（修订）》发布之日起，由外省（市）转入天津市参加我校高自考本科段学习的学生，成绩转入我校的课程科目与免考科目之和超过四分之一者；由天津市其他学校转入我校高自考本科段学习的学生，成绩转入我校的课程科目与免考科目之和超过本科段课程设置的总科目的三分之一者；
（二）严重违反考试纪律者，或考试过程有作弊行为者，或毕业设计（论文）有严重违反学术诚信行为者。
2、 申请流程：

网上申请：

1、下载并填写附件中相应表格（所需表格共有两个，可在本页面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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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使用微信搜索“twjxjy”关注天津外国语大学继续教育学院公众号，点击菜单栏“信息服务”选项，选择“学位申报预报名”或扫描上方二维码，按要求填写相关信息。
3、 申请所需材料与递送方式：

电子版材料：

1、学士学位申请数据表（电子上传版）；

2、毕业论文电子版；

3、照片电子版；

图片尺寸（像素）：宽110-390，高150-576

图片大小：80-200k、格式：JPG

照片背景：单一蓝色

以上材料需在5月11日前，以打包附件形式发送至学历教学部邮箱tjchengjiao@126.com。
纸版材料：

1、学士学位申请表1份，（考生务必在最下方本人签字处手写签名）；

2、纸版本科毕业论文1份（与上传电子版同版）；

3、本人身份证复印件（正反面A4纸复印）1份；

4、本科毕业证书复印件（A4纸复印） 1份；

5、本科毕业生审批登记表复印件（A4纸复印）1份（特别提醒：如毕业生审批登记表有涂改，请提前到市自考办在涂改处盖章证明）；

6、相关外语水平测试合格证复印件（A4纸复印）1份（2009年以后通过学位外语考试的同学，提供当次学位外语考试准考证复印件；选择本专业自考科目的，请提供第二份毕业生审批登记表，在相关科目中做好标记，选择自考其他科目的，请提供成绩证明。）；

7、申请学位专用照片（一寸、二寸各两张，必须与上传电子版同版）；

8、材料真实性承诺书1份（姓名处必须手写签字）。

现场确认时间：

2025年5月13日（周二）—2025年5月14日（周三）

上午9：00—11：30  下午14：00—16：00

确认地点：天津外国语大学马场道校区继续教育学院205室

联系电话：022-23280228
天津外国语大学继续教育学院 
2025年4月    
